                                              襄樊民函〔2010〕1号
关于推荐全市先进社会组织的函
全市性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为大力表彰全市社会组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做出的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科学发展，发挥在全市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经市委同意，拟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表彰一批先进社会组织。
一、评选范围

在市（县市区）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评选标准

（一）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严格按照章程开展工作，自觉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指导和监督。组织机构健全，内部制度完善，运作程序规范，领导班子团结，党团组织发挥作用，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二）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注重社会效益，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努力为会员服务、为行业服务、为社会服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作用突出。 

（三）坚持非营利组织宗旨，诚信自律，社会公信度高，品牌影响力大，最近2年年度检查合格，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

三、评选办法

（一）2010年2月（具体日期另行通知），召开全市先进社会组织表彰大会，对评选出的先进单位给予表彰。

（二）各业务主管单位依据评选标准，统一组织评选和上报，由民政部门公示和审定。
（三）各业务主管单位推荐的先进社会组织要填写《全市先进社会组织推荐表》（见附件）。对事迹特别突出的先进社会组织可另报送书面事迹材料（3000字左右），届时将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宣传。

（四）请于2010年1月15日前将推荐名单、推荐表和书面事迹材料（附该社会组织代表性活动照片5张，需为清晰度较高的数码照片，扫描照片应300dpi以上，并单附照片说明）报送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同时将上述材料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xfmjzz@163.com。
附：全市先进社会组织推荐表

二〇一〇年一月四日

全市先进社会组织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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